附件2

柳州市科创飞地备案管理办法起草说明
为适应新的形势需求，依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创飞地备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桂科规字〔2024〕6号），在《柳州市“科创飞地”管理暂行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柳科规〔2023〕5号）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，形成《柳州市科创飞地备案管理办法》征求意见稿（以下简称新管理办法），主要修订（变更）内容如下：

一、新管理办法主要依据为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创飞地备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桂科规字〔2024〕6号）。

二、新管理办法明确经费来源为柳州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。
三、新管理办法不再对科创飞地进行分类，统一以人才引进、关键核心技术研究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、科技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孵化等为目标。

四、新管理办法申报条件进一步明确对科创飞地的经费保障、场地保障以及基础条件等方面要求，细化申报材料要求。

五、新管理办法采用备案制，备案程序不再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，变更为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备案。

六、新管理办法支持方式变更为以科技项目支持，按科技项目管理。

七、新管理办法对科创飞地实行报告制度的动态管理，不设有效期，提出了撤销备案资格的主要情形。

